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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厦门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

露文件以及厦门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

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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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厦门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23路桥 Y1，债券代码：

115160.SH）、厦门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

期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24路桥 Y1，债券代码：241117.SH）及厦

门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

二期）（债券简称：24路桥 Y2，债券代码：241484.SH）的债券受托管理人，

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修订）、《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受托管理协议》

的约定，现就本次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本次重大事项基本情况

（一）诉讼、仲裁的基本情况

1、收到司法文书的时间

2023年 1月 12日。

2、诉讼或仲裁受理机构名称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3、案号

（2023）闽 02民初 1号。

4、各方当事人及其法律地位

原告：厦门雷霆互动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霆公司”）

被告：厦门路桥城市服务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桥城发公司”）

5、当事人与发行人的关系

原告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被告系发行人子公司。

6、本次诉讼/仲裁的案由

2018年 5月 15 日，原告与被告签署《商品房认购协议》，约定由原告认购

被告建设开发的厦门市湖里区“五缘湾 2013P03 地块”A4 号楼（以下称“A4

办公楼”）。2018年 8月 15日，原告与被告按 A4办公楼的单元数分别签署了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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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确定的最终购房总价为 372,100,986.14元。2019

年 12月 22日，被告向原告交付 A4办公楼。

2022年 10月 26日，原告向被告发出《通知函》，以 A4办公楼主体结构质

量经其单方检测不满足要求为由通知被告解除双方就 A4办公楼所签署的 122份

《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要求被告退还全部购房款并给付利息及因 A4办公

楼产生的各项成本损失，被告于 2022年 10月 27日收到《通知函》后，于 2022

年 11月 11日复函表示不同意解除合同，双方协商无果，原告向厦门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7、诉讼/仲裁的标的

原告的诉讼请求：

（1）确认雷霆公司与路桥城发公司签署的五缘湾 2013P03地块 A4号楼共

122个单元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于 2022年 10月 27日解除。

（2）判令路桥城发公司退还雷霆公司购房款人民币 372,100,986.14元及利

息暂计 70,604,687.61元。

（3）判令路桥城发公司赔偿雷霆公司检测鉴定费、购房税费损失、物业服

务相关费用损失等各项损失暂计 59,598,828.49元。

以上款项暂计为 502,304,502.23元。

（4）判令由路桥城发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二）判决、裁定情况或仲裁裁决情况

2023年 1月 28日，路桥城发公司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

2023年 5月 29日，路桥城发公司收到《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

定书》，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路桥城发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成立，

裁定驳回雷霆公司的起诉。如不服该裁定，可在收到裁定书后十日内向福建省高

级人民法院上诉。

2023年 6月 6日，雷霆公司因不服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管辖权异议裁定，

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3年 7月 17日，路桥城发公司收到《福建

省高级人民法院传票》。2023年 7月 27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组织涉诉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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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法庭询问。2023年 9月 21日，路桥城发公司收到《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裁定书》，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雷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裁

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2023年 12月 12日，路桥城发公司收到《最高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雷霆

公司因不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管辖权异议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2024年 6月 28日，路桥城发公司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

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雷霆公司的再审申请。

（三）案件执行情况

不适用。

（四）调解情况

不适用。

（五）二审情况

不适用。

（六）再审情况

不适用。

（七）和解情况

2025年 3月 31日，经友好协商，雷霆公司与路桥城发公司已达成协议，约

定双方共同推进 A4办公楼的修复工作，修复工作主要安排如下：（1）双方共同

委托检测机构对雷霆公司此前提供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数据进行复核及进行

补充检测（如有需要），并以该检测机构出具的报告作为修复方案设计的依据；

（2）修复方案由原设计单位制定，并报施工图审查单位审核及出具咨询意见书；

（3）修复施工由原施工单位委托双方确认的具有相应专业资质的施工单位实施；

（4）修复工程施工完成后，由双方共同委托的检测单位对 A4 办公楼出具鉴定

报告作为修复工程的验收依据；（5）修复工程经各方验收通过后，视为本次房屋

质量问题已得到修复，双方就本次房屋质量问题不再有争议。

《协议》同时约定路桥城发公司就雷霆公司因本次争议事项发生的以下损失

进行赔偿，包括：（1）主体结构检测及相关费用损失、室内装修监理费损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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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装修施工费用损失、资产评估费用损失等共计 1,936,936.83元；（2）2024年 8

月31日之前的A4办公楼物业服务费及公共维修金、公摊水电费损失4,566,895.10

元；（3）自 2024年 9月 1日至质量修复工程通过验收之日止的 A4 办公楼物业

服务费及公共维修金、公摊水电费。

《协议》还就雷霆公司拟对 A4办公楼局部荷载增加的区域进行加固、隔油

池增设、电力增容等事项作出了约定。

二、影响分析

本次诉讼已达成和解。目前发行人各项业务经营正常，本次和解不会对发行

人生产经营、财务状况以及整体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直接持有路桥城发公司100%股权，发行人生产

经营状况、财务状况良好。截至2024年9月末，发行人资产总额为1,070.20亿元，

净资产为366.77亿元，2024年1-9月营业总收入为610.79亿元，本次和解赔偿金额

占发行人净资产比例为0.02%，不会对发行人生产经营、财务状况以及整体偿债

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中信证券作为“23 路桥 Y1”、“24 路桥 Y1”及“24 路桥 Y2”的受托管理

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

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

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中信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

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募集说明书》和《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持续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三、受托管理人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邓小强、王琰君、孟宜颉、刘咏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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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21-20262380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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